
关于“泉州市中心市区（城东、东海、北峰污水厂片区）

污水提质增效工程——东海片区（二期）”的答疑纪要及补

充通知

各投标人：

泉州市政排水有限公司的泉州市中心市区（城东、东海、北峰污水厂

片区）污水提质增效工程——东海片区（二期）（招标编号：泉建招字

[2024]136 号），现作出答疑纪要和补充通知如下：

一、各投标人的疑问

问题 1：招标文件中要求试验员 1人，而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政务服

务系统中无法选择试验员，请明确是否可以将试验员证件放置资格文件其

他资料中？

回复：具体见补充通知第 1 点。

问题 2：投标人 2018 年度（含）-2023 年度（含）承建（非参建、非

专业工程）工程获奖情况：(1) 获得过省级及以上优质工程奖或中国建设

工程鲁班奖或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得 100 分；(2) 获得过市级优质工程

奖项得 80 分；(3) 其余得 60 分。本项目为市政公用工程，投标人的工

程获奖应该为市政公用工程类别!请代理明确。

回复：不限定专业。

问题 3：1、可否提供 CAD 图纸 2、《工程量清单编制说明》第 9页，33

条：”应业主要求，本项目球墨铸铁管采用甲供，甲供材料费不计入总造价。

“是否理解为，在清单报价时，球墨铸铁管部分，材料费不予计入报价中。

回复：1、图纸按已上传的 PDF 版本为准。2、是。

二、补充通知



1、招标文件第 3章评标办法和标准—第 1节评标办法和标准数据表—

第 5 项拟派出的施工现场管理人员最低资格和人数要求中删除“试验员 1

人”。

2、招标文件第 4 章合同条款及格式—第 3节专用合同条款—1.13 工程

量清单错误的修正内容修改为“工程量清单错误修正的其他情形：按通用

合同条款执行”。

3、招标文件第 4 章合同条款及格式—第 3节专用合同条款—6.1.6 修

改为“关于安全文明施工费支付比例和支付期限的约定：按通用条款执行。”

4、招标文件第 4 章合同条款及格式—第 3节专用合同条款—12.1 合同

价格形式—承包人应考虑下列投标风险等因素（包含下列风险费用）的（5）

其它风险中删除“⑦本工程所有项目的检测费、试验费由承包人承担，承

包人应考虑此费用，合同实施过程不调整。”

5、招标文件第 4 章合同条款及格式—第 3节专用合同条款—12.1 合同

价格形式—承包人应考虑下列投标风险等因素（包含下列风险费用）的（5）

其它风险中新增“⑰本工程的常规性检测费用由承包人承担，承包人应考

虑此费用，合同实施过程不调整。”

6、招标文件第 4 章合同条款及格式—第 3节专用合同条款—12.1 合同

价格形式—承包人应考虑下列投标风险等因素（包含下列风险费用）的（5）

其它风险中“④本项目如有停水、停电均由承包人自备设施自行解决，发

包人不承担因停水、停电 造成的工期延误与费用赔付。”修改为“施工过

程中停电、停水 8 小时以内均由承包人自备设施自行解决，发包人不承担

因停水、停电 造成的工期延误与费用赔付；超过 8 小时的，承包人需提供

相关证明材料，经监理单位及发包人确认后，方可顺延。”



7、招标文件第 4 章合同条款及格式—第 3节专用合同条款—12.1 合同

价格形式—风险费用的计算方法修改为“承包人应当考虑上述投标风险因

素，根据各自实力、施工经验、现场周边环境以及招标文件的要求，参照

有关工程预算定额消耗量标准及费用标准，依据闽建〔2024〕9 号文件，自

主确定风险包干系数，进行综合报价。承包人对风险范围内的工程造价包

干，施工过程和竣工结算时均不再调整合同价及单价”

8、以下为招标文件第 4章合同条款及格式第 3 节专用合同条款条款号

修订：

新增条款 1.15 建筑信息模型技术的应用；11.1.3 主要材料和设备价

差调整条款号修改为“11.1.2”；11.1.4 施工机械使用费价差调整条款号

修改为“11.1.3”；新增条款 11.4 其它因素引起的调整；12.3 预付款条款

号修改为“12.2”；12.3.1 预付款支付条款号修改为“12.2.1”；12.3.2 修

改为 新增 12.2.2 安全文明施工费支付；12.3.3 修改为 新增 12.2.3 预付

款的扣回与还清；12.3.4 修改为 新增 12.2.4 预付款担保；12.4 计量条款

号修改为 12.3；12.4.1 计量原则条款号修改为 12.3.1；12.4.2 计量周期

条款号修改为 12.3.2；12.4.3 单价合同的计量条款号修改为 12.3.3；

12.4.4 总价合同的计量条款号修改为 12.3.4；12.4.5 总价合同采用支付

分解表计量支付的，是否适用第 12.4.4 项〔总价合同的计量〕约定进行

计量： / 。修改为 12.3.5 总价合同采用支付分解表计量支付的，是否适

用第 12.3.4 项〔总价合同的计量〕约定进行计量： / 。；12.4.6 其他价

格形式合同的计量条款号修改为 12.3.6；12.5 工程进度款支付条款号修改

为 12.4；12.5.1 付款周期条款号修改为 12.4.1；12.5.2 进度付款申请单

的编制条款号修改为 12.4.2；12.5.3 进度付款申请单的提交条款号修改为



12.4.3；12.5.4 进度款审核和支付条款号修改为 12.4.4；12.5.6 支付分

解表的编制条款号修改为 12.4.6；新增条款号 12.7；18.5 其他保险条款

号修改为18.3；18.6 对各项保险的一般要求条款号修改为18.5；18.6.1 保

险凭证条款号修改为 18.5.1；

三、本答疑纪要是招标文件的组成部分，对所有投标人具有约束力；

答疑纪要内容若与招标文件内容有不一致之处，以本答疑纪要内容为准；

招标文件的澄清、修改不同时间对同一内容存在不同约定时，以最后约定

的内容为准。

招标人：泉州市政排水有限公司（盖章）

招标代理机构：中际（福建）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盖章）

日期：2024 年 12 月 4 日


